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8)渝0230民特962号

申请人：余治安，男，汉族，1938年2月11日出生，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名山大道181号1单元2-1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3802110010。
申请人余治安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一案，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特别程序进行了审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余治安称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余静系父子关系，2004年8月28日外出打工，至今下落不明14年，为妥善处理各事项，请求法院宣告余静死亡。
经审理查明：下落不明人余静，男，1968年9月2日生，汉族族，户籍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，原住丰都县三合街道名山大道181号1单元2-1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809020070，系申请人余治安的儿子,离异无配偶。余静自2004年8月28日外出后，下落不明至审理终结。申请人余治安申请宣告余静死亡后，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在重庆法院公众服务网发出寻找余静的公告。法定公告期间为一年，现已届满，余静仍然下落不明。
上述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、常住人口登记卡、公安机关证明、居委会证明等证据予以佐证。
本院认为，余静外出下落不明已超过4年，其父亲余治安向本院申请宣告余静死亡，符合法律规定，且经本院公告寻找，期满一年仍下落不明，为此应依法宣告余静死亡，余治安的申请请求应予以支持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八十四条、第一百八十五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宣告余静死亡。
[bookmark: _GoBack]案件受理费100元，由申请人余治安负担。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

审判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

书　记　员　陈姝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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